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 届高校毕业生 

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的通知 

教就业厅函〔2024〕1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省、自

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部属各高等学校、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 

  为抢抓春季开学后促就业工作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

业，教育部决定开展 2024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以下简称“春季

促就业攻坚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主题 

  供需适配强服务 春季攻坚促就业 

  二、行动时间 

  2024 年 3—4 月 

  三、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聚焦当前促就业工作重点难点，细化各

项工作要求，优化就业指导服务，进一步聚合社会资源，集中提供就业岗位，促

进校企供需对接，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主动求职，为促进 2024 届高校毕业生高

质量充分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四、行动任务 

  （一）举办“万企进校园”招聘活动 

  各地各高校要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千方百计汇聚市场化社会化岗

位资源。各地要加强组织协调，指导并支持本行政区域内高校联合举办专场招聘



活动，共建区域性就业市场、共享岗位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为用人单位提供一

站式招聘服务。各高校要主动邀请上年度已吸纳毕业生的用人单位进校招聘，积

极开拓新的用人单位，做好回访服务，加大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推介力度，积极

为用人单位进校招聘提供便利。要充分用好校友资源，积极动员校友企业进校招

聘。二级院系要结合学科专业特色、毕业生求职就业意愿等情况，积极开展小而

精、专而优的中小型专场招聘活动。春季攻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为每名有

求职意愿的毕业生提供不少于 5 条就业岗位信息。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和行业协会要完善“分行业就指委

+分行业协会”促就业工作机制，举办“高校毕业生行业领域专场招聘会”，加

大力度建设分行业就业市场，为相关专业毕业生提供岗位信息。 

  （二）开展“访企拓岗”专项行动 

  各地各高校要持续深入开展“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高

校领导班子成员要认真推进落实访企拓岗“两个 100”要求，要精准走访相关行

业企业，提升岗位的利用率和访企拓岗的实效性。各高校要将“访企拓岗”与教

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结合起来，鼓励校企双方在定向人才培养、实习基地

建设、人力资源提升、重点领域攻关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将企业参与高校人才

培养工作前移。二级院系要以学科专业点为单位开展走访，特别是新设置专业和

上一年度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本校平均水平的专业，要结合毕业生就业需求，有

效访企拓岗。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期间，院系领导班子成员、学科专业负责人要

主动走进企业、走进招聘活动现场，与用人单位面对面交流，及时将用人标准、

招聘需求等信息反馈到人才培养环节，鼓励用人单位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工

作。 



  各地要加强工作统筹，结合本地高校学科专业布局和企业用人需求，积极组

织开展集中走访，加强工作督促指导，防止形式主义，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三）完善“24365 携手促就业”服务 

  各地各高校要加大力度推广使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

台）。要积极引导进校招聘的用人单位入驻平台，发布招聘需求，同步开展线上

线下招聘活动。要组织有求职意愿的毕业生在平台注册，登记个人求职意向，关

注用人单位招聘信息，主动参与求职就业。要持续完善线上招聘服务体系，积极

与平台共享省级和高校就业网岗位信息，为毕业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信息。 

  平台将举办“国聘行动”第五季、“百城千校万企”民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

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面向 2024 届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一带一路’

2024 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等系列活动，分行业、分地区集中发布岗位信息。

平台将加强微信服务公众号运营管理，及时汇集各地各高校招聘活动以及供需具

体信息，向用人单位、毕业生精准推送，促进供需高效适配。 

  （四）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活动 

  各地各高校要加强毕业生就业观念教育引导，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就

业价值观，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尽

早明确职业意向、尽快投身求职行动。要认真开展先进典型选树和系列宣讲活动，

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要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作为引导毕业生转变

就业观念、提高大学生生涯教育和就业指导水平、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

业的重要抓手，办好省赛校赛。 



  各地各高校要用好“互联网+就业指导”公益直播课等各类就业指导资源，

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和服务。要积极开展就业安全教育和诚信教育，加

强涉就业风险防范，帮助毕业生防范“黑中介”“付费实习”等就业陷阱，增强

毕业生求职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高校要把做好“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作为当

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首要任务，加强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实施。要发挥省级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班作用，密切部门协同配合，主动加强与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发展改革、财政等部门沟通衔接、分工合作、协同联动，争取更大力度支持，

推动公共就业资源更多向高校毕业生群体倾斜。 

  （二）做好数据报送。各地要在每月 1 日前上报本地未来一个月的招聘活动

信息，每月 1 日、15 日前汇总上报本地各高校未来两周的招聘活动信息，上报

内容见附件。教育部将及时汇总各地各高校招聘会信息，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

务平台、微言教育等融媒体平台集中向用人单位发布，扩大招聘活动服务范围。 

  （三）做好宣传推广。各地各高校要持续宣传报道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开展

情况，加大促就业相关政策措施、典型案例、先进事迹等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全

社会共同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良好氛围。各地各高校有关工作进展情况请按相

关要求及时报送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专班。 

  联系人及电话：韩小伟 010-66096050 

  赵 健 010-66097835 

  冯妙洁 010-68352370 

  电子信箱：fengmj@chsi.com.cn 



  附件：2024 届高校毕业生招聘活动统计表  

教育部办公厅 

2024 年 3 月 12 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5/s3265/202403/W020240320356430892564.docx

